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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四八九號解釋（88.7.30.）

【解釋文】

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、第

二項所稱主管機關對違反法令、章程或無法健全經營而損及社員及存

款人權益之合作社或因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之銀行，得分別為撤

銷決議、撤換職員、限制發給理、監事酬勞或停止、解除其職務，停止

業務限期清理、派員監管、接管、合併、命令解散、撤銷許可及其他必

要處置。其中必要處置係指在符合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「無

法健全經營而有損及社員及存款人權益之虞時」或銀行法第六十二條

第一項「銀行因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，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存

款人利益之虞時」之前提下，因情況急迫，縱然採取上開法律所舉之措

施，勢將不能實現預期效果時，所為不得已之合理手段而言。主管機關

對財務狀況顯著惡化、無法健全經營之銀行或信用合作社促使其由其

他金融機構概括承受，應合於前述要件外，尚須被概括承受之銀行或

信用合作社未能適時提供相當資金、擔保或其他解決其資產不足清償

債務之有效方法時，經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概括承受之程序，始符合

必要處置之意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：「信用合作社違反法令、章程或

無法健全經營而有損及社員及存款人權益之虞時，主管機關得為左列

處分：一、撤銷各類法定會議之決議。但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

者，當然無效。二、撤換經理人、職員，或命令信用合作社予以處分。

三、限制發給理事、監事酬勞金。四、停止或解除理事、監事職務。

五、停止部分業務。六、勒令停業清理或合併。七、命令解散。八、其

他必要之處置。」第二項：「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由縣（市）政府或省

（市）政府財政廳（局）逕行處理，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，第五款至

第八款應轉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。」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：「銀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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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，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存款人利益之

虞時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勒令停業並限期清理、停止其一部業務、派員

監管或接管、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，並得洽請有關機關限制其負責人

出境。」第二項：「中央主管機關於派員監管或接管時，得停止其股東

會、董事或監察人全部或部分職權。」各該法條所定之諸多措施顯係分

別授權各級主管機關衡量實際情況，依照比例原則，選擇足以達成維

持金融秩序之目的，而社會成本最低並兼顧保護人民財產權之手段。

其中所謂必要處置係指在符合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「無法

健全經營而有損及社員及存款人權益之虞時」或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

一項「銀行因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，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存

款人利益之虞時」之前提下，因情況急迫，縱然採取上開法律所舉之措

施，勢將不能實現預期效果時，所為不得已之合理手段而言。主管機關

對財務狀況顯著惡化、無法健全經營之銀行或信用合作社促使其由其

他金融機構概括承受，應合於前述要件外，尚須被概括承受之銀行、信

用合作社未能適時提供相當資金、擔保或其他解決其資產不足清償債

務之有效方法時，經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概括承受之程序，始符合必

要處置之意旨。

釋字第四九○號解釋（88.10.1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，為憲法第二十條所明定。惟人民如

何履行兵役義務，憲法本身並無明文規定，有關人民服兵役之重要事

項，應由立法者斟酌國家安全、社會發展之需要，以法律定之。憲法第

十三條規定：「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。」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

何宗教之自由，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；國家不得對特定之

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，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。立法者鑒

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及因此種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之不同，

於兵役法第一條規定：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，係為實踐

釋字第四九○號解釋




